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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4_B9_A1_

E5_92_8C_E6_9D_91_E5_c61_646929.htm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

入收藏夹 1．审核乡村建设的申请条件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，

应当乡、镇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进行乡镇企业、乡村公共设施

和公益事业建设，以及村民住宅建设的申请报告，并附建设

项目的建设工程总平面设计方案等，填写乡村建设申请表。

乡、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已经批准的乡规划、村庄规划，审核

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位置和范围是否符合相关的乡规

划、村庄规划，并审核是否占用农用地，如果是占用农用地

的，应提出是否同意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核手续的审核意见。

乡、镇人民政府确认报送的有关文件、资料、图纸、表格完

备，符合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应有条件和要求后，签

注初审意见，一并报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。

2．审定乡村建设的规划设计方案 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

划主管部门接到乡、镇人民政府报送的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

材料后，首先应根据乡规划、村庄规划复核该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位置和范围是否复核相关的乡规划、村庄规划的

要求，核定该建设项目是否符合交通、环保、文物保护、防

灾(消防、抗震、防洪防涝、防山体滑坡、防泥石流、防海啸

、防台风等)和保护耕地等方面的要求，是否符合关于乡村规

划建设的法规和技术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然后，审定该乡村

建设工程总平面设计方案。 3．审核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 城

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接到乡、镇人民政府报送

的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材料后，经审核，如果该建设项目确



需占用农用地，根据乡、镇人民政府的初审同意意见，该建

设项目应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

批手续。如果该建设项目所占用的农用地是在已批准的农用

地转用范围内，该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、县人民政府

批准。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提交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后，经审核无误，才能核发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 相关推荐： 乡和村庄建设规划管理的任

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